附件1黑龙江佳木斯沿江湿地、黑鱼泡、桦川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基本情况

	保护区

名称
	所在行政区域及地理坐标
	主要保护对象
	调整类型
	调整理由
	调整前面积
	调整后面积

	黑龙江佳木斯沿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
	 佳木斯市郊区
东经130°24′42.604″-130°36′14.227″，北纬46°50′37.005″-47°02′13.692″
	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珍稀动植物资源
	功能区   调整
	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，符合《黑龙江省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暂行管理规定》（黑政规〔2022〕4号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。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《水运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。此次调整仅为功能区临时调整，保护区范围不变，将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部分由原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临时调整至实验区，确保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实施。三年后，相关调整区域恢复为核心区、缓冲区。
	总面积

10135.08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3618.3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2118.82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4397.95公顷。
	总面积

10135.08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3616.77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2087.22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4431.09公顷。

	黑龙江黑鱼泡省级自然保护区
	 佳木斯市汤原县
东经130°24′56.49″-130°57′50.40″，北纬46°57′55.95″-47°14′3.03″
	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珍稀动植物资源
	功能区   调整
	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，符合《黑龙江省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暂行管理规定》（黑政规〔2022〕4号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。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《水运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。此次调整仅为功能区临时调整，保护区范围不变，将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部分由原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临时调整至实验区，确保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实施。三年后，相关调整区域恢复为核心区、缓冲区。
	总面积

22088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7450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6210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8428公顷。
	总面积

22088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7365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6125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8598公顷。

	黑龙江桦川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
	 佳木斯市桦川县
东经130°35′11.283″-131°30′13.794″，北纬47°00′29.818″-47°13′'46.424″
	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珍稀动植物资源
	功能区   调整
	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，符合《黑龙江省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暂行管理规定》（黑政规〔2022〕4号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。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《水运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。此次调整仅为功能区临时调整，保护区范围不变，将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工程部分由原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临时调整至实验区，确保国家、省重大工程实施。三年后，相关调整区域恢复为核心区、缓冲区。
	总面积

26333.34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7782.58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4604.23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13946.53公顷。
	总面积

26333.34公顷

其中：

核心区面积7651.76公顷，

缓冲区面积4521.52公顷，

实验区面积14160.06公顷。


